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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0        证券简称：中金岭南        公告编号：2022-045 

债券代码：127020        债券简称：中金转债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

议； 

3.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 4 位

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4 月 19 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2022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 至 11:30，下

午 13:00 至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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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2022

年 4 月 19 日上午 9∶15 至当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4 楼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碧安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

理人）59 人、代表股份 1,305,161,171 股，占 2022 年 4 月 12

日公司总股份 3,650,051,634 股的 35.7573％。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 8人，代表

股份数共 1,200,216,686 股，占 2022 年 4 月 12 日公司总股份

3,650,051,634 股的 32.8822%。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 51

人，代表股份数共 104,944,485 股，占 2022 年 4 月 12 日公司

总股份 3,650,051,634 股的 2.8752％。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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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57 人，代表股份

104,946,9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752％。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 人，代表股份

104,944,4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752％。 

公司董事长王碧安先生，董事总裁张木毅先生，董事王

伟东先生、洪叶荣先生、黎锦坤先生、唐毅先生，独立董事

候选人廖江南先生，监事会主席彭卓卓先生，副总裁郑金华

先生，董事会秘书黄建民先生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独立董事黄俊辉、罗绍德，监事何利玲、陈卫东以

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588,455 99.7263％ 3,214,416 0.2463％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374,269 96.5957％ 3,214,416 3.0629％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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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提案二、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660,855 99.7318％ 3,142,016 0.2407％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446,669 96.6647％ 3,142,016 2.9939％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提案三、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21 年度合并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71,686,790.09 元，母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 864,089,520.16 元，按母公司 2021 年度实现

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86,408,952.02 元，本年度母公

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 777,680,568.14 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 3,773,148,938.42 元，减去已分配 2020 年度现金分

红金额 299,852,639.57 元（含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250,976,866.99 元。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2021年12月31日总股本3,650,034,613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0.97 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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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053,357.46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3,896,923,509.53

元拟结转下一年度。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

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825,855 99.7445％ 3,187,816 0.2442％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611,669 96.8219％ 3,187,816 3.0375％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提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报告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742,655 99.7381％ 3,271,016 0.2506％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28,469 96.7426％ 3,271,016 3.1168％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6 

 

通过。 

提案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

则》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的要求，经参考

公司目前所处行业及地区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结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及独立董事的工作情况，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

人 15 万元人民币/年（税前）调整至 18 万元人民币/年（税

前）（与工作有关的差旅费、餐费、住宿费以及快递费等费

用由公司另行承担）。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642,655 99.7304％ 3,371,016 0.2583％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428,469 96.6473％ 3,371,016 3.2121％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提案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提请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廖江南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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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00,869 96.7163％ 3,087,816 2.9423％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提案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范围包括：2022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验资等，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综合

考虑其实际审计工作情况后决定其 2022 年度审计费用。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218,855 99.6979％ 3,584,016 0.2746％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004,669 96.2435％ 3,584,016 3.4151％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提案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 2022 年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 2022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贰佰陆拾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含等值外币）。额度项下授信业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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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包含长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票据承

兑及贴现、各类保函担保、法人透支业务等。 

为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同意公司可选择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叁拾亿元的债券，包括超短

融、短融及中期票据等。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720,455 99.7364％ 3,293,216 0.2523％ 147,500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506,269 96.7215％ 3,293,216 3.1380％ 147,500 0.1405％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提案十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01,660,855 99.7318％ 3,142,016 0.2407％ 358,300 0.02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446,669 96.6647％ 3,142,016 2.9939％ 358,300 0.3414％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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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宏川律师   陈旖旎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

为，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

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0 日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案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提案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提案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提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报告的议案》
	提案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提案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七、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提案八、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提案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提案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2022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提案十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备查文件

